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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应急〔2023〕19号                  签发人：王晓刚

关于促进我市无人机产业发展提案

（第347号）的答复
董义兵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促进我市无人机产业发展”的提案已收悉。首先感谢您对应急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现对您提出的建议答复如下：

一、我市航空救援力量现状

无人机作为航空应急救援的中坚力量，充分发挥其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快速、灵活的特点，能够更加有效地实施重特大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救援。目前，全市拥有通航企业两家，各类航空器81架，其中法库机场备勤直升机3架、固定翼飞机18架；无人机运营企业14家，其中有无距科技、旋飞无人机、壮龙无人机、辽宁通用航空研究院无人机事业部等规模企业，各类无人机飞行器产能近千架；市域通航机场有法库财湖机场、马三家全胜机场、康平机场、辽中年家屯机场、新民二道机场和苏家屯红宝山机场共6处；可起降直升机的机坪有医大一院、盛京医院、辽宁省医院、沈阳市血栓医院、东北国际医院、太平洋大厦和沈阳市人防中心共7处。我市虽然已组建了两支无人机航空应急救援队伍，为完成空中巡查、现地勘察、远程图传等应急救援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但航空应急救援体系还不够完善。下步，通过加强高效、快捷的网格化救援保障机制的建立和加大对航空应急救援基础设施研发和生产方面资金的投入，力争建成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航空应急救援力量。
二、推动无人机产业发展举措
收到提案后，局党委高度重视，通过电话沟通等方式第一时间向相关部门了解了我市近几年无人机产品研发、生产及应用情况。同时，为进一步推动我市无人机产业的发展，组织各有关部门召开了“促进我市无人机产业发展政协提案办理协调工作会议”。会上，通过与会人员的充分交流讨论，各有关部门认为，提案中对于沈阳市无人机产业的现状分析“入木三分”，对无人机产业发展方向给予充分肯定。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无人机产业发展，出台了《沈阳市促进无人机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等扶植政策，在无人机产业项目集群发展、无人机产业创新发展、无人机产业多元化发展和提升无人机产业服务能级等方面给予诸多资金补助，最高补助资金可达1000万元，为推动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应用领域，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扩大内需拉动无人机产业经济增长，充分激发无人机产业的动力和活力，促使无人机产品设计、生产、应用体系逐步完善，让本地无人机产业实现多元化、跨越式、弯道超车式发展，进而为沈阳市应急救援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三、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立足于沈阳市无人机产业发展现状，统筹规划无人机产业发展方向，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积极配合，共同推动制定更多符合本地无人机企业发展的专项扶植政策，让无人机企业在设计、研发、生产和应用等环节没有后顾之忧。

（二）深入贯彻并落实“十四五”规划，在市委和市政府的主导下，强化应急产业技术水平，提升应急物资装备、设备设施等研发、生产、应用、储备能力。

（三）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统筹协调作用，形成合力，推动加快建立完善应急产业发展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体系，引导和支持企业向应急产业投资，完善区域应急产业链，共同推动“三个一”（一站式生产，一站式采购，一站式服务）式应急产业生态园示范基地建设。
再一次感谢您对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沈阳市应急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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